	主题
	序号
	指标名称
	单位
	2010年

	生态

功能
	1
	生态用地比例
	%
	22

	
	2
	河流湿地覆盖率
	%
	8.8

	
	3
	林木覆盖率
	%
	30

	
	4
	平均生态服务价值增加相对值
	—
	1.1

	
	5
	建筑密度
	%
	中心区居住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在20%-30%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25%-40%；外围区域居住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在14%-20%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20%-30%

	
	6
	人均公共绿地面积
	m2/人
	13

	环境保护与建设
	7
	空气环境质量
	—
	达到GB3095-96二级标准

	
	8
	水环境质量 
	—
	浐河、灞河各河段满足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；区内地下水质满足相应功能标准要求

	
	9
	噪声环境质量
	—
	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

	
	10
	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
	%
	100

	
	11
	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
	%
	45

	
	12
	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
	%
	50

	
	13
	生活用能清洁能源使用率
	%
	85

	
	14
	可再生能源使用率
	%
	5

	
	15
	废弃物综合利用率
	%
	40

	
	16
	建成区集中供热普及率
	%
	35

	人口社会经济 
	17
	人口密度
	万人/km2
	0.22

	
	18
	环保投入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
	%
	40%

	
	19
	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
	元/人
	20000

	
	 20
	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
	—
	＞90

	组织管理
	21
	管理体系有效性
	—
	将生态建设管理纳入生态区管委会质量管理体系中，并有效实施

	
	22
	规划的完整性和系统性
	—
	完成土地利用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水生生态修复、污染防治、流域综合治理等各方面的专项规划，并使之协调统一


